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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公佈

謹此提述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刊發之本公司根據一般授權配售新股份公
佈（「該公佈」）。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公佈所界定�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藉此澄清該公佈第5頁題為「本公司股權架構變動」應全部刪除並以下列段落取代：

「本公司股權架構變動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有908,841,000股已發行股份。本公司於(a)本公佈日期；及(b)緊隨
配售協議完成後（假設全部配售股份已獲配售且股權架構並無其他變動）之股權架構如
下：

於本公佈日期

緊隨配售協議完成後
（假設全部配售股份已獲配售
且股權架構並無其他變動）

股份數目 % 股份數目 %

Bonus Raider Investments
Limited（「Bonus Raider」） 74,244,700 8.17 74,244,700 7.01

中國水業集團有限公司
（「中國水業」）（附註） 74,244,700 8.17 74,244,700 7.01
公眾股東
承配人 – – 150,000,000 14.17
其他 834,596,300 91.83 834,596,300 78.82

總計 908,841,000 100 1,058,841,0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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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中國水業之該等股份以中國水業全資附屬公司Bonus Raider之名義註冊。根據證券及期貨
條例，中國水業被視為持有Bonus Raider所持該等股份之權益。」

承董事會命
華夏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邱恩明

香�，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邱恩明先生、查劍平先生、季鵬先生及黃家駿先生；非執行
董事為齊玥女士；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林子�先生、胡嘉浩先生及岳來群先生。

自刊發日期�計，本公佈將至少一連七日刊載於創業板網站http://www.hkgem.com之「最
新公司公告」一頁及本公司網站http://www.chinese-energ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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